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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6、117、127、132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活动的报告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加强内部监督事务厅 
 
 

 大会， 

 重申其 1994 年 7 月 29 日第 48/218 B 号、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44 号、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72 号和 2005 年 4 月 13 日第 59/287 号决议， 

 回顾其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号、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8 号、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2005 年 12 月 23 日第 60/248 号以及 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1/245 号和 61/246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订正职权范围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
2
 秘书长关于加强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

3
 行政

__________________ 

 
1
 A/61/812。 

 
2
 A/61/825。 

 
3
 A/61/610 和 A/6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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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报告，
4
 及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内部监督事务

厅的报告，
5
 

 重申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的独立性及独特作用，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订正职权范围的报告
1
 和关

于加强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
3
 

 2. 重申在行政和预算事项上大会的监督作用以及第五委员会的作用； 

 3.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2、4 

所载的结论和建议，但以符合

本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4. 强调必须在联合国建立名符其实、有成效、有效率的责任制和问责机制； 

 5. 回顾其第 48/218 B 号决议，尤其是该决议第 5(c)段，以及第 59/272

号决议第 15 段，并在此方面强调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为确保内部监督事务厅业

务独立性可发挥的作用； 

 6. 强调核准、改变和终止法律授权是政府间立法机构的专有权力； 

 7. 着重指出，内部监督事务厅不得就政府间立法机关核定的立法决定和法

律授权向大会提出任何修改建议； 

 8. 强调内部监督事务厅工作人员的征聘和晋升，应考虑到《宪章》第一零

一条第 3 项，遵循《联合国宪章》、大会相关决议和决定及《联合国工作人员条

例和细则》的规定； 

 一.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的设立 
 

 1. 决定核可本决议附件所载的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职权范围以及成员资

格标准； 

 2. 又决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审查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3. 批款如下：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1 款（通盘决策、领导和协调）

282 800 美元，第 28 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45 000 美元，第 35 款（工作人员

薪金税）6 700 美元，最后一项由收入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下的同等

数额抵消； 

__________________ 

 
4
 A/61/880。 

 
5
 见 A/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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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与内部监督事务厅有关的订正估计数 
 
 

 1.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4 
第 17 段所载的关于将内部监督

事务厅审计司 9 个员额和调查司 16 个员额改划为常设员额的建议，并请秘书长

在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报告调查司的职能、结构和工作流程，以期加强

调查职能； 

 2. 决定核准调动管理咨询员额，并指出，负责这些职能的在职工作人员不

应由于调动而处于不利地位； 

 3. 批款如下：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8 A 款（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

长）601 400 美元，这笔款项由第 29 款（内部监督）下相应的减少额抵消； 

 

 三. 内部监督事务厅的供资安排 
 
 

 1. 注意到加强内部监督事务厅所需的资源水平关系到联合国内部控制的

力度； 

 2. 请秘书长建立强有力、有效的内部控制框架，包括机构风险管理机制，

并在其关于机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框架的报告中列入与内部监督事务厅密切

合作加强该厅的提议； 

 3. 因此请秘书长考虑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4 
第 31至 40段所

载的建议，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交内部监督事务厅订正供资安排，供大会审

议； 

 4. 促请接受内部监督事务厅服务的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理事机构参照

监督厅及各基金和方案的意见处理监督厅的供资安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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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成员资格标准 

 一. 职权范围 
 

作用 

 1.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作为大会的附属机构，以专家顾问身份为大会服

务，协助大会履行监督职责。 

职责 

 2. 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般 

 (a) 就审计以及其他监督职能的范围、结果和实效向大会提供咨询； 

 (b) 就确保管理层遵循审计和其他监督建议的措施向大会提供咨询； 

内部监督 

 (c) 协同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审查监督厅的工作计划，其中考虑到其

他监督机关的工作计划，并就此向大会提供咨询； 

 (d) 考虑到内部监督事务厅工作计划审查其拟议预算，并通过行政和预算问

题咨询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建议；应在审议预算前向大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提供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的正式报告； 

 (e) 就内部监督事务厅审计活动和其他监督职能的实效、效率和影响向大会

提供咨询；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f) 就风险管理程序的质量和总体效力向大会提供咨询； 

 (g) 就联合国内部控制框架的不足之处向大会提供咨询； 

财务报告 

 (h) 就联合国财务报表和审计委员会报告反映的问题和趋势对联合国业务

的影响向大会提供咨询； 

 (i) 就会计政策和披露做法的恰当性向大会提供咨询，并评估这些政策的变

化和风险； 

其他 

 (j) 就增加和促进联合国各监督机关间合作的步骤向大会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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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3. 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其中任何两名成员都不得为同一个国家的国

民。委员会成员由大会根据公平地域代表性、个人资格和经验予以任命。 

会议和报告 

 4. 委员会可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并将其通报大会。委员会应与联合国和

大会的相关活动进行协调，并根据大会关于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决议，每年举行

最多 4 次会议。委员会应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开展工作。法定人数为委员会的任何

三名成员。 

 5. 委员会应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内载咨询意见。委员会还应随时向大会

报告所发现的关键问题和重大事项。委员会主席应出席听询会，回答会员国就委

员会活动和审计结果提出的任何问题。 

服务条件 

 6. 成员参加委员会会议将领取每日津贴，并报销差旅费。 

 7. 委员会成员以任命方式产生，任期三年，可连任 3 年，以两任为限，但

委员会首任 5 名成员中经抽签产生的 2 名成员例外，其任期为四年。 

对职权范围的审查 

 8. 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任务规定应由大会审查。 

秘书处支助 

 9. 委员会由一个专职秘书处提供支助，该秘书处在开展业务时拥有与行政

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相似的自主权。 

 二. 成员资格标准 
 

经验、资格和独立性 

 10. 所有成员应具备最高标准的品格，以个人身份任职，在履行职责时不得

征求或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他们必须独立于审计委员会、联合检查组和秘书处，

不得担任任何可能在事实上或被认为有损其对秘书处或与联合国保持商业关系

的公司独立性的职务或从事任何可能产生上述影响的活动。 

 11. 所有成员必须拥有担任财务、审计和（或）其他监督方面高级职务的近

期相关经历。此类经历应尽可能体现： 

 (a) 编制、审计、分析或评价财务报表的经验，这些报表所反映的会计问题

的广度和复杂程度与联合国所面临问题的广度和复杂程度具有可比性，这方面经

验包括对相关的、公认的会计原则的了解； 



A/C.5/61/L.70  
 

6 07-37511
 

 (b) 了解检查、监督、评价和调查程序并尽可能拥有这些方面的相关经验； 

 (c) 了解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财务报告程序； 

 (d) 全面了解联合国的组织安排、结构和运作。 

 12. 曾担任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者在离职后5年内无资格当选为委员会成

员。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届满后 5 年内无资格被任命担任秘书处职务。 

物色和甄选 

 13. 成员由会员国提名，大会任命，最好是从至少 10 名合格候选人的名单

中选出，同时妥善考虑公平地域代表性。建议会员国在提名候选人前，根据上文

关于委员会成员资格标准的第 11 段，与拥有审计和监督组织所行使职能方面相

关专长的国际组织如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进行协商，对候选人进行评价和资格

评估，并向会员国提供这一信息。 

 

 


